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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互联网仲裁近年来成为数字经济领域法律纠纷的一种重要解决机制,实现了“线上争议、线上解决”.然而,现有互联

网仲裁系统并不能满足高要求的正当程序及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符合仲裁法律程序的仲裁系统仍然缺位.沿着法律人

工智能(AIandLaw)领域对在线争议解决(OnlineDisputeResolution,ODR)的研究提出仲裁系统的技术方向,文中对兼容线上

线下仲裁系统功能建模、关键环节算法演示以及软件即服务(SoftwareasaService,SaaS)架构设计,提出了一种替代性纠纷在

线仲裁系统.该系统以正当程序、线上线下仲裁流程衔接及当事人权利最大化保障作为系统目标,应用了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

术.通过在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CMAC)试运行该系统,仲裁机构公信力提升,以及基于仲裁价值链的仲裁业务流程再造得到

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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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erecentyears,Internetarbitrationhasalwaysbeenplayinganimportantroleinlegaldisputesresolutioninthe
fieldofdigitaleconomy,aimingatonlinedisputesettlingonline．However,theexistingarbitrationsystemsdonotconformtohigh
standardoflegalproceduresforprotectinglegalrightsofparties．Toaddresstheissue,thispaperproposesanalternativeonline
arbitrationsystemfordisputesbymodelingonlineandofflinearbitrationproceduresandrealarbitrationfunctions,whichiseＧ
quippedwithSoftwareＧasＧaＧService (SaaS)technicalarchitecture．Thearbitrationsystemintegrates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
blockchaintechnologies．ThensystemistestedourdisputeonlinearbitrationsysteminChinaMaritimeArbitrationCommission
(CAMC)．Theresultsshowthatthearbitrationcredibilityhasimprovedsignificantlyandthereengineeringofarbitrationprocess
basedonarbitrationvaluechainhasbeen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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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１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兴起

随着数字经济的日益繁荣,以互联网金融和电子商务为

代表的新经济业态快速发展,互联网领域商业纠纷数量也快

速增长,诉讼司法手段已经难以处理案件量大、标的额小、地
域分散的互联网交易纠纷.于是,近年来我国解决互联网交

易纠纷通常采用新兴方式———互联网仲裁,具有高效便捷、一
裁终局以及仲裁流程在线完成的特点.互联网仲裁作为一种

互联网争议解决机制,是数字经济领域商事合同类纠纷的一

种替 代 性 纠 纷 解 决 方 式 (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

ADR)[１],同时也是涉网纠纷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以外的

在线争议解决方式(ODR).
在线争议解决是一种独立于当事人的物理场所,通过互

联网并利用远程信息技术解决争议的方法[２].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ODR是 ADR运动的分支,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美国,用

ADR替代诉讼,具有更快、更便宜、更灵活的特点,ADR的广

泛使用,使其成为更适合的争议解决机制,而非字面上的“可
替代的”争 议 解 决 机 制.Schultz[３]指 出 ODR 技 术 是 一 种

Web网络服务,其功能的实现取决于技术特征和架构,应当

与其他系统相互合作,并且应该足够安全,能够保护当事人的

利益,使当事人对争议解决机制有足够的信心.Smith等[４]

提出在线纠纷解决系统设计的分析框架,从目标、过程和机

构、利益相关方、资源、系统成功和责任的维度提出了框架分

析模型.随着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兴起,ODR的关注互联

网技术驱动争议解决,尽管 ODR概念是 ADR其中的一个方

向,但 ADR更多关注线下的传统商事争议解决,两者在不同

的争议解决领域发展.

１．２　法律人工智能领域ODR研究

因为人工智能方法已经成为了司法、法学界的热门话



题[５],人工智能应用于法律领域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和合法

性[６].Carneiroa等[７]指出法律人工智能研究始于 Buchanan
等１９７０年关于人工智能和法律推理的研究.Buchanan等[８]

提出法律领域应当发展实际应用的人工智能技术,纯粹形式

逻辑的自动系统不会成为人工智能在法律领域的唯一方向.
以互联网仲裁为代表的 ODR 方向,在法律人工智能领域引

起广泛的关注,国际人工智能与法协会(IAAIL)研究的十大

基本论题包含了在线争议解决,如论辩与决策的方法.WalＧ
ton[９]提出在 ODR对话中建模说服型对话为争议在线调解提

供了理论原型,该模型设计遵循基本合作对话原则,使交流过

程得到妥善管理和控制.借鉴论辩理论的成果,Lodder[１０]介

绍了一种法律论证分析框架 DiaLaw,运用于 ODR的仲裁和

调解中,该框架用于在线争议解决,通过关注当事人仲裁庭审

对话论辩立场的明确表达进行分析,而调解协商中使用“盲标

系统”(Blindingsystem)实现博弈各方利益均衡.在此基础

上,Bellucci等[１１]提出了整合论辩技术和人工智能理论方法

的在线协商支持系统,实现了人工智能技术在 ODR 过程中

为协商各方提供精准支持,运用博弈论和论辩理论提出了“退
步谈判”(Fallbackbargaining)方法并运用于 ODR 中.对于

执行难问题,Koulu[１２]提出使用区块链技术与跨境电商 ODR
平台进行组合,实现智能合约的裁决后自动完成执行.

１．３　现有的问题和本文目的

我国互联网仲裁近年来案件量呈井喷式增长,批量互联

网仲裁案件程序合法性以及合理性问题被法院所诟病.对于

互联网仲裁裁决书,调解书法院执行部门不予执行的裁判理

由,既有互联网在线程序法律瑕疵,也有互联网仲裁系统缺乏

线下仲裁业务配套流程.如果长此以往,将折损开展互联网

仲裁 ODR业务的仲裁机构的公信力.互联网仲裁是仲裁机

构信息化建设的成果,当外界司法环境对其业务流程出现负

面评价时,互联网仲裁就遇到了发展瓶颈.现有ODR研究和

法律人工智能研究并不能对中国语境下的互联网仲裁执行难

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互联网仲裁是在线仲裁系统提供的服

务,其本质上仍然属于替代性纠纷解决,而替代性纠纷解决同

样可以开展信息系统建设,如 Ethan等[１３]主张 ODR可以描

述为通过互联网提供的 ADR.从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角度,
结合互联网仲裁在线争议解决系统的优势,开展替代性纠纷

解决系统的信息化建设,两者不矛盾并能够优势互补.因此,
本文从法律信息系统角度结合法律人工智能的技术趋势,以
线上线下仲裁流程互补为系统目标,提出并实现了替代性纠

纷解决系统.

２　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功能

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属于替代性纠纷解决系统的在

线拓展,兼容线上线下多端用户参与,具有在线审理的功能结

构,通过线上线下仲裁流程相互衔接,充分保障当事人,特别

是被申请人的仲裁权利.与现有互联网仲裁系统,如广州仲

裁委易简网仲裁云平台[１４]和深圳仲裁委员会“云上”仲裁[１５]

相比,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能为当事人提供更广泛的权

益保障,诸如在仲裁员选择、仲裁庭组建、案件秘书分配和裁

决书起草的系统子功能实现了基于算法和规则的自动化,同
时为仲裁机构工作人员和仲裁员提供了仲裁领域法律专家系

统模块接口.如 Ashley[１６]所述,法律专家系统对于特定领域

的法律具备足够的知识和技能,能够对用户的问题提问,根据

用户的反应进行定制化的回答并解释原因[１７].替代性纠纷

在线仲裁系统在关键业务环节为用户提供专家经验、决策支

持和自动化处理,为法律人工智能在仲裁行业的进一步结合

提供了应用场景.

２．１　对互联网仲裁的吸收借鉴

替代性纠纷解决系统是司法信息化的一种.替代性纠纷

在线仲裁系统整合互联网仲裁系统技术架构,利用电子邮件、
当事人系统、即时通信应用和网络视频会议等互联网技术实

现在线仲裁程序.其功能设计上考虑了法律规定和仲裁规则

之间衔接,保留了线下仲裁的优势和特点,又充分运用互联网

仲裁审理方式的高效快捷,打破了时空限制,实现网上立案、
在线答辩、在线组庭、在线审理和在线裁决程序,同时采用线

下审理过程和线下司法专递送达作为补充.通过互联网技术

手段和法律人工智能方法,仲裁庭充分在听取核实当事人提

交的答辩、举证和质证的基础上作出理性的裁判.
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作为替代性纠纷信息系统的拓

展,有着明确的设计目标,即发展线上线下仲裁流程相衔接的

仲裁信息系统,以仲裁机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在线仲

裁业务发展,提升仲裁机构仲裁效率和案件质量.图１展示

了该系统的功能模块:立案、答辩、组庭、审理、和裁决.同时

作为仲裁的主要流程.每个流程中涉及的文书送达子模块既

包括纸质书信司法专递送达功能,也包括手机号码、传真号

码、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账号等电子方式送达.

图１　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功能用例图

Fig．１　Functionalusecasediagramofalternativedisputeonline
arbitrationsystem

２．２　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功能建模

从管理信息系统用户角度看,仲裁系统具有明确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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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和多层次的系统功能.各种功能之间又有各种信息联

系,构成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形成一个功能结构[１８].仲裁

系统功能结构包括:当事人系统和仲裁员案件处理系统、仲裁

机构案件管理系统.仲裁系统的建设目标是充分应用互联网

技术,特别是信息与交流技术(ICT),提供在线争议解决过程

的交流环境和工具[１９],以满足仲裁程序正当性要求,改变互

联网仲裁系统裁决公信力不足问题,通过系统建模方法———
集成计算器辅助制造定义方法(ICAM DEFinitionMethod０,

IDEF０),从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数据流动的角度描述系

统的过程和交流[２０].
在图２中,I１,I２,I３,I４为系统输入,分别表示软件系统,

硬件设备,仲裁工作人员和辅助业务流程;C１,C２,C３为控

制,分别表示仲裁机构内部管理规范,在线仲裁规则,仲裁法

律法规;M１,M２,M３为机制,分别表示仲裁机构组织单元,信
息技术,业务培训;O１,O２,O３为系统输出,分别表示仲裁机

构服务质效提升,仲裁机构工作人员素质提升和仲裁管理效

益提升,３项输出信息共同组成了在线仲裁公信力提升.如

图２所示,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在C１,C２,C３的控制下,
运用 M１,M２,M３的信息管理机制对I１,I２,I３,I４的输入进

行改造,最后形成３个仲裁信息化成果输出:(１)仲裁机构服

务质效来源于软件系统、硬件设备的整合以及在线仲裁业务

流程再造;(２)仲裁机构工作人员素质提高源于 M３业务培训

机制;(３)仲裁机构管理效益的提高主要源于对I１,I２,I３和

I４输入项的改造.评价仲裁机构信息化是否取得效果,主要

看在线仲裁信息系统输入到输出过程中是否引入在线仲裁的

控制与机制,以及是否获得３个信息化成果.

图２　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 AＧ０图

Fig．２　DiagramAＧ０ofalternativedisputeonlinearbitrationsystem

基于 AＧ０图,运用IDEF０方法建立 A０图,如图３所示.
按照仲裁信息化建设的规律,从软件系统整合、硬件设备整

合、仲裁工作人员素质改变、仲裁业务流程再造和公信力指标

体系评价５个维度对仲裁活动功能模块进行分解.其中I５,

I６,I７和I８分别为软件系统、硬件设备、工作人员素质和仲

裁业务流程公信力评价结果反馈信息;C４,C５,C６分别为业

务流程再造后的软件系统、硬件设备和仲裁工作人员素质反

馈信息;O１１,O２２,O４２分别为软件系统、硬件设备和仲裁业

务流程质效信息;O１２,O２１为软件系统和硬件设备互为控制

反馈信息;O１３为软件系统用于仲裁工作人员、业务流程和指

标体系信息;O２３为硬件设备作用于员工、业务流程和指标体

系信息;O３１为仲裁工作人员素质改变作用于业务流程和指

标体系信息;O４１为仲裁业务流程再造反馈信息;O４３为仲裁

业务流程再造作用于指标体系评价;O５１是对指标体系评价

结果反馈给其他功能模块,以I５,I６,I７,I８输入形式对每个

信息化模块进行优化;O１１,O２２,O４２输出信息最终整合为

O１,即仲裁机构服务质效提升.

图３　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 A０图

Fig．３　DiagramA０ofalternativedisputeonlinearbitrationsystem

按照IDEF０方法,AＧ０和 A０图中的输入(I)、输出(O)、
控制(C)、机制(M),同样适用于 A１,A２,A３,A４和 A５活动

模块的进一步分解.以A１为示例,A１活动模块可以进一步

分解为当事人仲裁服务类软件集合、仲裁工作人员管理类软

件集合和仲裁员裁判支持类软件集合.

２．３　仲裁业务关键功能实现

２．３．１　在线立案功能

当事人通过互联网提交材料申请在线立案.仲裁工作人

员完成立案审批,当事人预缴仲裁费后系统自动向当事人发

送受理通知.通过“payCallBack”“dispatchSecretary”“sendＧ
AcceptanceNotice”３个程序与支付平台、短信平台、电邮平

台、税务平台和邮政平台等第三方系统跨系统通信,通过预先

设计的权重算法,根据处理效率、专业能力、服务评价等因素

分配办案秘书.该程序实现了图３中O１,O２,O３,O５１的设

计思路,让当事人感受到在线仲裁的便捷高效,O５１转化为

I５,I６,I７,I８对于仲裁系统功能的控制,体现了仲裁价值链

增值优化设计理念.业务逻辑如下.
步骤１　公有方法“payCallBack”,当事人提交申请材料

并交付后,仲裁案件管理系统向支付系统回调函数,实现缴纳

仲裁费、案件建档分配案号和发送立案受理通知自动操作.
具体实现如下.
//publicfunctionpayCallBack(msg){

　message＝json_decode(msg);//将json转化为数组,解析第三方支

付平台给出的回调报文

this－＞addPayHistory(message);//插入支付历史记录

if(message．res．state＝＝１){//从支付系统返回支付状态

this－＞updateCaseState(message．casenum,message．res．state);

//根据支付流水号更新对应的案件状态为支付成功

　this－＞sendSMS(message．tel,１);//发送缴费成功的提示短信

this－＞dispatchSecretary(message．casenum);//案件分配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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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sendAcceptanceNotice();//发送受理通知书

　txt_mod＝１;//文书类型为案件受理通知书

　}else{

　　this－＞sendSMS(message．tel,２);//发送缴费失败提示短信

　　txt_mod＝２;//文书类型为缴费失败短信模板

　　}
}

步骤２　私有方法“dispatchSecretary”,仲裁案件管理系

统根据预先设计的权重算法及系统运营数据情况,统计每位

秘书当前处理未结案案件数量num 和案件平均处理时长,并
正序排列,根据统计数据为办案秘书分配案件.具体实现如

下.
privatefunctiondispatchSecretary(casenum){

　case_secretary_info＝DBＧ＞query(txt_sql１);

//为各秘书计算绩效分

foreachcase_secretary_infoasinnerv{//innerv是对象名,此对象为秘书的

信息

　secreatary[innerv．sid]＝innerv．num＋timetoint(innerv．avgtime)/６０ ∗

１００//秘书效率算法,innerv．sid是指秘书的id,当前未结案量加上结合权

重系数的平均案件处理时长

}

　res＝sort(secreatary);//对secreatary数组进行按值排序

　res＝array_shift(res);//按处理效率排序,取案件量最少且处理效率最高

的array_shift获取数组首位值,即最小值.

DB－＞query(txt_sql２);//执行SQL查询动作,将上述计算取得的结果txt_

sql２是更新到数据库

}

步骤３　私有方法“sendAcceptanceNotice”,仲裁案件管

理系统根据案件信息套用预先设定的受理通知书模板,通过

送达功能模块实现电子邮件、手机短信和司法邮政专递送达.
具体实现如下.

privatefunctionsendAcceptanceNotice(){

　doc１＝this－＞makeDocument(１);//生成申请人受理通知

　doc２＝this－＞makeDocument(２);//生成被申请人受理通知

　mail－＞send(this－＞Proponent．email,“受理通知书”,doc１);

　mail－＞send(this－＞Opponent．email,“受理通知书”,doc２);

　sendSMS(this－＞ Proponent．tel,受理通知模板);

　sendSMS(this－＞ Opponent．tel,受理通知模板);

　//向当事人发送短信通知案件受理,发送司法邮政专递

}

２．３．２　在线自动化组建仲裁庭功能

仲裁系统收到当事人提出的仲裁申请后,不能直接行使

对争议案件裁判权,而是应当组成仲裁庭行使仲裁权,对案件

进行审理并做出裁决.根据我国仲裁法的规定,仲裁庭可以

由３名或者１名仲裁员组成[２１].仲裁系统在仲裁委员会主

任授权下,当事人选择仲裁员不一致时,系统按照仲裁委主任

工作习惯或者内部管理规范,指定首席仲裁员或者独任仲裁

员.传统上,当事人选择仲裁员,仲裁员再根据自身意愿确定

是否接受案件;而仲裁系统采取案件系统根据预先设计的算

法和规则指定仲裁员的方式,进一步丰富了当事人与被选任

仲裁人之间的关系,通过自动化组庭功能,实现了人工智能辅

助仲裁裁判的重要功能.业务逻辑如下.
私有方法“setArbitrator”,系统结合当事人双方选择仲裁

员情况和系统仲裁员的可选情况,根据优先算法进行仲裁庭

自动化组建,包括委任独任仲裁员和首席仲裁员.具体实现

如下.

privatefunctionsetArbitrator(){

　cases＝DB－＞query(txt_sql_cases);//SQL语句,检索出满足条件

的案件数据集

case_arbi_info＝DB－＞query(txt_sql);//将案件的当事人双方所

选的仲裁员信息检索出来

final_case_arbi_info＝this－＞change(‘caseid’,case_arbi_info);//

将数组转换为以caseid为一级下标的数组结构,目的是以caseid作

为数组的索引,即数组的键

arbis１＝DB－＞query(txt_sql_arbis);//检索所有可用仲裁员

foreachcasesasinnerv{//以秘书作为对象innerv
//独任仲裁员情形,若当事人各方没有选定同一仲裁员,系统排除

各方选择的仲裁员,根据优先规则指定组建

　if(in_array(innerv．rule,array(１,３,４)))

　{

　if

　(final_case_arbi_info[innerv．id][０]．abid＝＝final_case_arbi_

info[innerv．id][１]．abid)//[０]和[１]分别指是申请人和被申

请人

　{

　　final_abid＝final_case_arbi_info[innerv．id][０]．abid;//若

当事人选择同一仲裁员,选定该仲裁员担任

　}else{

unset(arbis１[final_case_arbi_info[innerv．

id][０]．abid]);//排除申请人的选择

unset(arbis１[final_case_arbi_info
[innerv．id][１]．abid]);//排除被申请人的选择

　final_abid＝array_rand(arbis１);//通过函数自动选

择仲裁员arbis１组庭

}

　}else{

　　　//非独任仲裁员审理,获取首席仲裁员算法同上

　　}

　　DB－＞query(txt_sql_up);//通过算法得到的最终仲裁员

结果txt_sql_up更新到数据库中.

this－＞sendTribunalNotice(innerv);//发送组庭通知书

}

}

２．３．３　裁判决策功能

仲裁裁决是仲裁庭对提交仲裁的案件经立案、组庭等审

理程序后,在认定证据、查明案件事实基础上,依照所适用的

法律,对当事人提出的仲裁请求或反请求作出的书面决定.
仲裁裁决书作出,表示仲裁案件当事人之间纠纷已经处理完

毕,是仲裁系统案件流程终结的标志.
本模块是法律文书处理程序,为法律文书的生成、审查提

供了自动化处理机制,同时为不同类型的法律人工智能系统

提供了接口,如法律推理智能系统和法律大数据支持决策系

统.随着法律大数据的应用日趋成熟,大数据在案件事实认

定中提供了重要的决策支持作用,为人工智能开展决策支持

提供了法律论证实证分析的知识来源[２２].业务逻辑如下.
步骤１　私有方法“DSS”(DecisionSupportSystem),基

于当事人双方历史信息、最高院信息中心数据库和法律大数

据来源对案件提供决策支持,为仲裁员、仲裁工作人员提供类

案裁判趋势分析的决策支持信息.具体实现如下.

privatefunctionDSS(){

　local_res＝DB－＞query(txt_sql_local);//首先获取本地历史数

据,统计当前案件当事人双方的历史案件

his_res＝getHisCase();//获取最高院信息中心数据库,当前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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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双方的历史案件

other_res＝getInfo();//获取法律公开信息,中国裁判文书网、北
大法宝、法意案例

res＝array_merge(local_res,his_res,other_res);//结果整合

weight＝DB－＞query(txt_sql_weight);//读取案由权重

score＝array[];//定义数组array,用于存放根据案件结果及案由

权重计算得分的结果

foreach(resasv){//循环遍历res数组,而res数组指的是以上结

果集整合后的结果集.

　if(v．res＝＝１)//通过大数据分析,相似度高为１
　　　 {

　　　　score[v．id]＋＝weight[v．cause];//类案得分增加指定

分数,并存放在 weight数组,以案由相关程度决定分值多

少

　　　}else{

　　　　　score[v．id]－＝weight[v．cause];

　　　　//案件减去相应分数,并存放在 weight数组,以案由相关

程度决定分值多少

　}

　}
}

步骤２　公有方法“verdictApproval”,秘书草拟裁决书

或仲裁员拟定裁决书后,仲裁机构对裁决书审批用印流程,该
方法调用私有方法“DSS”,为裁决书审批提供决策支持.具

体实现如下.

publicfunctionverdictApproval(caseid){

　caseinfo＝DB－＞query(txt_sql_case);//读取案件信息

rule＝this－＞getApprovalRule(８);//获取裁决书审批流

foreachruleasinnerv//foreach循环遍历rule对象数组,innerv是

数组中当前循环的指针,rule指的是秘书数组,而innerv指的是当

前秘书

　　　{

　　　　if(caseinfo．currentapid＝＝innerv．id)//判断案件信息中

的秘书id是否等于当前的秘书id
　　　　　{

　　　　　　next_apid＝innerv．nextid;//把当前秘书的

下一级审批角色id赋值给next_apid变量

　　　　　}

　　}

　　res_dss＝this－＞DSS();//获取决策支持

　　this－＞sendMSG(next_apid,８,res_dss);//通知下一级审批人

审批,给出大数据分析结果,８是指裁决书审批流程

}
//不同意出具裁决书

publicfunctiondisagreeVerdict(caseid){

　caseinfo＝DB－＞query(txt_sql_case);//读取案件信息

rule＝this－＞getApprovalRule(８);//８是裁决书审批流程

foreachruleasinnerv{

　if(innerv．nextid＝＝caseinfo．apid){

　　nextapid＝innerv．id;

　　　}

　}

　　this－＞sendMSG(nextapid,８);//向上一级审批人发送驳回

通知,至起草人重新修改后提交,８是裁决书审批流程

}

３　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架构

互联网仲裁作为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的发展形式,

实现了互联网金融“线上纠纷,线上解决”的需求.但随着仲

裁行业信息化建设线上线下协调发展的理念日益明晰,单一

在线审理模式的互联网仲裁面临瓶颈.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

系统借鉴互联网仲裁的优势,整合利用互联网仲裁网络和硬

件基础,形成了SaaS服务结合本地化部署的系统技术架构,
为下一步智能新技术运用创造条件.

３．１　系统硬件与网络结构

我国仲裁机构互联网仲裁平台通常使用第三方云服务器

和政务云平台,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可以整合利用互联

网仲裁已具备硬件结构,实现安全稳定的设计目标.
如图４所示,系统硬件结构分为:１)隔离区,负责接收当

事人和仲裁员端的互联网请求,防止网络攻击与流量负载均

衡;２)核心交换区,负责主要业务逻辑处理与业务数据存储;

３)外联区,根据外接第三方服务特性,以安全方案接入;４)工
作区,仲裁机构工作人员,以 VPN 方式构建工作区,对业务

与系统进行管理.

图４　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云服务架构

Fig．４　Alternativedisputeonlinearbitrationsystemcloudservice
architecture

３．２　系统架构

为了仲裁系统快速升级迭代,符合仲裁信息化的合规发

展需要,并满足仲裁案件保密的需求,仲裁系统采用SaaS云

服务和系统本地化数据备份方案,系统架构如图５所示.

图５　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技术架构

Fig．５　Technicalarchitectureofalternativedisputeonlinearbitration
system

展现层采用 HTML５制作的 Web页面,可在不同设备间

进行自适应的排版布局,给用户一个友好的使用体验;同时还

采用前后端分离技术,前端渲染使用 Angular框架,分散服务

器计算压力,又减小了页面传输的数据量,后端使用 PHP进

行数据采集、分割和封装.
应用层采用分布式微服务框架实现模块的热插拔,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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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升级系统,以适应互联网应用的并发压力.通讯采用 MQ
实现消息队列,面对突发的高并发也可以从容应对,通过

HTTPS实现对外的安全信息交互,确保仲裁信息安全.仲

裁费结算和对账等例行计算采用 GO 语言开发,可以实现协

程通信,最大化利用服务器CPU资源.图片识别及证据信息

对比使用Python语言,其开放丰富的资源库以及对人工智能

技术的支持为未来智能仲裁建设提供了扩展空间.
持久层是对案件程序信息和电子案卷资料的存储,采用

基于联盟链研发的区块链框架,择优选择联盟链节点,利用区

块链的共识机制、不可篡改和去中心化等技术特点,优化信息

上链速度及吞吐能力,以支持互联网高并发的数据读写与仲裁

程序存证的业务需求.业务数据存储部分采用数据仓库技术.

３．３　用户身份实名认证方案

核实当事人的真实身份是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的首要步

骤,仲裁系统同样需要核实仲裁活动中每个用户身份信息是

否真实、一致,是否有足够的权限参与仲裁活动.平台根据参

与者的需求不同,使用不同的实名认证级别进行身份认证,以
保证平台中业务流程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图６展示了本文系统采用的实名认证的方案.其中一级

实名认证是弱实名认证,用于当事人系统的身份认证,通过银

行卡四要素认证、活体检测及线下人工认证等方式进行,关键

业务流程中通过短信验证码确权,确保当事人的操作是本人

真实意愿发起.二级实名认证是强实名认证,用于仲裁员案

件处理系统和仲裁机构案件管理系统身份认证,主要通过专

业第三方电子签名机构线下进行认证并颁发实体数字证书

(UＧKey).获得证书后,仲裁机构工作人员即可按照自身权

限使用实体数字证书对仲裁文件进行在线签名,与线下仲裁

委盖章文件具备同等法律效力.

图６　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用户实名认证方案

Fig．６　Alternativedisputeonlinearbitrationsystemuser
authenticationscheme

３．４　统功能的可拓性

随着业务量的变化、外部司法政策的调整以及新的人工

智能技术发展,仲裁系统应当允许根据当前环境变化对性能

和存储进行快速调整,适应新形势引起的变化.
横向扩展,当系统用户量比较大时,可通过增加少量应用

服务器解决系统性能压力.如果用户量进一步扩大,需要增

加大量的应用服务器才能解决性能问题时,可通过计算用户

访问某类服务的每秒查询率(QPS)和某类服务的每秒事务数

(TPS),精准调整应用服务器数量及性能.
消息队列扩展,系统提出更高分布式需求时,只需增加负

载较高模块性能即可满足需求,并且保证了全系统的稳定性

与业务的不间断性,可实现随时、按需动态地增减服务器.
分布式文件服务器扩展,即数据库单表数量随着数据量

增大,无论是查询操作,其还是修改、新增、删除操作或者是关

联查询的操作,其效率都会大大降低.因而在用户量增大到

一定程度时,需要将数据库按照用户维度进行分片.

３．５　区块链存证辅助仲裁决策

区块链是一种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多方共同维

护的分布式数据库,能够将传统单方维护的仅涉及自己业务

的多个孤立数据库整合在一起,分布式地存储在多方共同维

护的节点上,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控制这些数据,只能按照严

格的规则和共识进行更新[２３].区块链在司法领域的应用能

够提高电子证据有效性,在无第三方参与的情况下,可以使交

易参与人完全信任区块链上记录的信息.电子商务和互联网

金融所产生的交易凭证、支付流水及物流轨迹等交易信息是

仲裁庭查明交易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事实的关键证据,是仲

裁员通过自身专业经验开展证据推理形成自由心证的关键证

据.那么,互联网交易产生的“留痕”通过区块链技术对电子

证据进行加密存证,仲裁庭可以通过区块链共识机制保障证

据的真实性,查明交易情况.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为区

块链应用预留接口,提高电子证据的可信度,为仲裁庭的案件

事实认定工作提供决策支持,实现了对案件事实自动化认定

的辅助决策机制.

４　系统的优化与系统测试

本文的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实现了线上线下仲裁流

程整合,提升了法院对在线仲裁程序的信心,系统优化还应当

回归仲裁系统 ODR定纷止争的发展初衷.运用人工智能技

术能不断提升争议解决的成功率,为决策支持系统、专家系

统、基于知识的系统、智能接口、基于案例的推理、多主体系

统、法律语义网和基于规则的系统等人工智能技术在仲裁系

统中的应用提供基础条件[５],逐步实现 ODR纠纷解决机制

的高效解决纠纷的目标.

４．１　“流程再造”对仲裁系统的优化

“流程再造”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重新改造企业流程,以
改善企业绩效.在“流程再造”思想的影响下,一些西方国家

的政府开始利用信息技术改变传统的工作流程,进行政府流

程的再造,并取得成功.我国互联网仲裁的快速发展,是数字

经济领域法治化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仲裁机构“业务再造”尝
试,信息化建设的突出矛盾,主要有以下３方面:１)信息化建

设缺乏长期规划的矛盾;２)仲裁机构治理结构与在线服务的

矛盾;３)跨组织间信息共享的矛盾.
以往仲裁机构对于互联网经济领域的产业链、纵向价值

链建设认识上存在不足,仲裁机构间的竞争在互联网条件下

不是区位竞争,而是产业链的竞争[２４].尽管一些“企业化”运
作的仲裁机构通过互联网仲裁与金融机构系统对接,但互联

网仲裁系统并没有真正形成跨组织间的信息交互体系.因

此,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通过“流程再造”形成围绕仲裁

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以仲裁产业链建设推动解决信息化建设

中的主要矛盾.

４．２　仲裁决策支持系统优化

法院对于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的认可与执行,离不开在线

仲裁程序的规范和仲裁庭能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审慎判

断.仲裁员证据推理和法律适用,需要在仲裁过程中进行多

种决策,例如,是否提出回避,根据证据材料进行证据推理,法
律如何适用,是否涉及社会公共利益.这些决策都影响着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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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员对案件审理的公平和效率,同时也是决策支持系统运用

新技术的优化方向.

４．２．１　仲裁系统的送达功能优化

在互联网仲裁发展过程中,仲裁文书送达问题是影响仲

裁公信力的主要法律程序问题.从当事人申请法院执行的执

行裁定书来看,不予执行的事由主要集中在:１)未提供证据证

明仲裁机构在互联网仲裁案件中履行了法定送达和通知义

务;２)未能证明受理仲裁申请后,在仲裁规则规定的期限内已

将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规则和仲裁员名册送达当事人.从

信息系统角度穷尽所有送达地址,优先采用电子送达,线下司

法专递送达辅助是替代性纠纷解决系统不断优化提升的技术

方向.

４．２．２　公共利益决策支持系统优化

批量互联网金融案件的出现为法院执行工作带来了巨大

的压力,法院不得不从仲裁裁决司法监督的角度和司法资源

浪费防范角度,重新审视批量仲裁案件执行对社会公共利益

的影响.因此,本文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在审理环节考

虑了仲裁程序的完备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通过信息系统不

断提高仲裁程序完整性和高效性,重视当事人答辩、举证和质

证,不将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瑕疵遗留到法院执行阶段.因

此,通过法律大数据和法律人工智能方法,为仲裁庭提供关于

社会公共利益考虑的决策支持,支持仲裁员及时把握司法政策

趋势,从法律大数据实证研究的视角为仲裁员提供可行建议.

４．３　系统测试运行与优化

本文提出的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吸收借鉴了互联

网仲裁系 统 的 功 能 设 计,目 前 已 在 中 国 海 事 仲 裁 委 员 会

(CMAC)部署运行.通过系统测试,该系统对各端用户、各层

次用户的业务支持已经达到业务处理系统设计目标.

如表１所列,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相比于互联网仲

裁系统,仲裁的关键功能保持了互联网仲裁的便捷,并进一步

扩展了互联网优势,将线下传统仲裁流程整合为系统功能的

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线上线下仲裁程序的便捷转换,同时自建

法律专家系统和对接第三方法律大数据分析系统,为仲裁庭

提供裁判决策支持.

表１　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比对测试

Table１　Comparativetestingofalternativedisputeonlinearbitration

system

比较功能 互联网仲裁系统 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

申请人立案 在线申请
根据案件情况,在线申请和线

下申请

仲裁委

立案审批
仲裁委手动审查证据、审批

通过设定规则、第三方接口调

用,自动化证据核查,辅助审批

决策

答辩期
按照互联网仲裁规则设定,
通常时间较短

CMAC在线 审 理 答 辩 期 ５Ｇ１０
天,线下审理答辩期３０天

仲裁庭

组成

当事人如果没有选择同一

仲裁员,系统随机指派独任

仲裁员组庭

系统根据专业领域、审理时限

提出仲裁员建议,支持独任仲

裁员在线组庭,支持三名仲裁

员线下组庭审理

仲裁庭

审理决策

利用系统内以往案例信息

提高审理决策效率

系统内法律专家系统、证据比

对系统及第三方法律大数据系

统支持仲裁庭决策

裁决
答辩期结束后不能再次答

辩,裁决书是电子版

仲裁庭根据需要可以在审理过

程中要求当事人补充答辩,系
统同时提供电子版与纸质版裁

决书与法院执行衔接

文书送达 电子送达
根据案件信息打印 EMS法院

专递面单,电子送达配合

　　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的立案环节为业务操作层提供

了支持,为秘书分配、案件审批、提交案件材料、缴纳费用模块

提供了便捷的作业支持.答辩期是仲裁过程中被申请人重要

的法律程序期间,通常管辖权异议、仲裁员的选择、申请秘书

回避、反请求申请的期间与答辩期重合,被申请人需要在答辩

期提交答辩书,并进行举证和质证,当事人在答辩期进行的信

息交换,决定了案件的未来走向,实现了系统在策略管理层面

对业务的管理控制.仲裁庭组建后,仲裁员在线审理主要体

现在对当事人双方的提问与补充举证,仲裁员可以根据证据

比对的结果提出针对性的问题,提问及回答的情况让各方当

事人知晓.图７为答辩期届满后,仲裁庭在线向当事人就案

件情况提问与补充答辩环节.

图７　仲裁庭在线提问与补充答辩

Fig．７　Screenshotofarbitrationtribunal’sonlinequestion
andsupplementaryreply

本文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通过在 CMAC的运行,以
线上线下仲裁流程衔接为设计理念,线下案件可以通过该系

统完成办公自动化,当线上案件出现不可控的情形时,可以便

捷转换为线下审理程序,案件的审批流程仍然在系统中完成.
此外,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对仲裁员的决策支持,主要体

现在裁决书的起草过程中,通过专家系统、知识管理工具、第
三方大数据分析系统的调用,以及裁决书起草支持功能模块

向仲裁庭提示风险和建议.最后经仲裁员使用电子签名签署

裁决书,仲裁机构通过仲裁系统完成用印审批流程后开展文

书送达,保留了仲裁的特色,同时提升了仲裁服务效率.
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的成功运行主要取决于该系统

持续为各类线上线下合同纠纷提供高效且规范的仲裁服务.
然而,系统还应适应更加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为解决这问

题,我们建议采用价值链分析框架对系统功能持续优化.价

值链方法为新技术在仲裁系统内的应用提供了方向,仲裁价

值链的增值条件几乎涵盖了法律人工智能领域所有技术方

向[６],丰富了人工智能与法结合研究的理论研究.
对兼容线上线下仲裁业务流程再造而言,仲裁系统的系

统架构用价值链框架进行研究也是有价值的.将仲裁正当程

序和优化仲裁服务质效作为互联网仲裁的价值取向,通过基

本业务活动(Basicactivities)和辅助活动(Ancillaryactivities)
不断优化提升仲裁系统输出的公信力,如图８所示.

图８　仲裁系统的价值链框架

Fig．８　Valuechainframeworkofarbitratio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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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仲裁是当事人通过合意,自愿将其发生的争议

提交中立第三方裁判的争议解决机制,依据法律或公平原则

作出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的裁决的一种方式.程序规范是仲

裁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仲裁信息化建设的价值导向.本文

结合当前法律人工智能在在线争议解决领域的研究,开发了

一和新颖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目前已经在多家仲裁机

构运行,用户对系统感到满意.该系统以充分保障与服务仲

裁各方当事人作为设计理念,提出仲裁系统功能实现和技术

架构,总结互联网仲裁系统建设中遇到的问题,提出运用价值

链分析优化仲裁系统,兼容线上线下仲裁活动,以仲裁公信力

作为系统建设的核心目标,通过法律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
充分发挥仲裁多元化解决纠纷的优势,以替代性纠纷解决信

息系统建设传递仲裁公信力.
随着“企业化运作”逐渐成为我国仲裁机构内部治理结构

调整的改革方向,仲裁机构面临提升管理效益、业务流程再造

以及提高仲裁公信力的改革[２５].按竞争理论的观点,价值是

客户对企业提供给他们的产品或服务所愿意支付的价格,价
值链分析将总价值展开,它由价值活动和差额所组成.通过

价值链模型,对仲裁业务过程中的价值活动和差额进行分析,
为替代性纠纷在线仲裁系统提供了研究方向,通过在仲裁流

程关键节点引进适当的法律人工智能方法,实现了 ODR 建

设与仲裁机构治理结构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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